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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院友及亲属 
日期：2021 年 12 月 23 日 

 
新冠病毒通讯#42 

 
如您所知，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已宣布对其流行病管理措施进行一些调整，以应对
社区中新冠病毒病例的显著增加。 
 
202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 凌晨 12 点开始 

• 在所有室内非住宅环境中都必须佩戴口罩，包括接待人员和办公室，除
非进食或饮水。 

 
从 2021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凌晨 12 点开始： 

• 二维码登记将是强制性的，包括酒店和零售业以及招待场所，包括酒
吧、俱乐部、餐厅和咖啡馆，将按照规定在室内每 2 平方米容纳 1 人，
室外环境没有密度限制。 

 
此外，政府还要求人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减少交流，包括吃饭和喝水、尽可能在家
工作和在户外举行活动。 
 
有关当前 COVID-19 规则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www.nsw.gov.au/covid-19/stay-safe/rules 
 
 
那么疗养院护理人员和访客呢？ 
根据 2021 年 12 月 22 日发布的更新后的“探访疗养院行业规范”以及新南威尔士州
卫生局建议的最新指南，我们更新了政策如下：  
 
1. 探访疗养院 

• 所有访客必须至少佩戴外科口罩和/或额外的个人防护装备，例如护目镜/
面罩，按照院舍内工作人员的指示进行眼睛保护。某些访客可能需要佩
戴 P2/N95 口罩和面罩，具体取决于这些访客参与的活动。 

http://www.anhf.org.au/
https://www.nsw.gov.au/covid-19/stay-safe/rules/people-in-nsw
https://www.nsw.gov.au/covid-19/stay-safe/rules
https://opan.us19.list-manage.com/track/click?u=a033f127694c66433a4e299c7&id=90817fbbe4&e=a647245f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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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时间和参观人数受共享会议场地预订时间表的限制（除非事先获得
院长的同意）； 

• 院舍强烈鼓励访客提供 72 小时内新冠病毒 PCR 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
据，或者可能需要访客在进入前进行快速抗原检测 (RAT)（请遵循每个院
舍的指示，并注意 RAT 至少需要 30-45 分钟才能完成该过程。我们感谢
您的耐心和合作，以完成额外的筛查以保护院舍中的每个人）。 

• 院友每天最多可接待两名 12 岁及以上的访客，外加两名 12 岁以下的儿
童。但是，我们将每天评估风险。我们可能必须将访客人数限制为每位
院友每天一名访客，且不得有 12 岁以下儿童，或根据不断发展的新冠病
毒传输数据实施进一步限制。 

• 12 岁及以上的访客必须在访问前至少 14 天接种第二剂新冠病毒疫苗。 
• 允许 12 岁以下的儿童探访，前提是他们有一名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陪同。 
• 如果探访包括 12 岁以下的儿童， 

• 探访需要在室外区域进行； 
• 孩子应该戴口罩； 
• 孩子将需要提供在 72 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证据，或在访

问前接受快速抗原检测 (RAT)。 
• 如果是单人房间，或在院舍指定的指定探访区，访客将被允许进入； 
• 公共区域不允许访客； 
• 为院友提供服务（包括健康或其他专业服务）的人不算作访客。 
• 2021 年公共卫生（新冠病毒护理服务）令中关于临终探访居民的现有要

求仍然有效。 
 
2. 约会、郊游或参加家庭聚会 

• 院友可以因预约、参加家庭聚会或其他原因离开院舍，但必须遵守当前
的 2021 年公共卫生（新冠病毒一般）令。 

• 院友必须接受院长的风险评估，他可以建议院友及其家人离开院舍的风
险。 

• 聚会/活动中无人 
• 在过去 14 天内与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有过密切接触； 
• 与目前正在自我隔离的人同住； 
• 正在等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 提醒院友和负责带院友外出的家人，他们应确保必须遵守新冠病毒安全
行为，包括始终保持身体距离 (1.5m) 和手部卫生。 

• 离开院舍参加家庭聚会的院友返回后应在返回后的第 2、4 和 7 天进行快
速抗原检测 (RAT)。如果情况良好，院友无需隔离。如果他们出现新冠病
毒的任何体征或症状，应立即将其隔离并进行 PCR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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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舍将确保院友在离开院舍时获得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感染控制和口
罩佩戴建议。查看最新的口罩规则。 

• 如果某人因残疾、身体或心理健康疾病或状况而无法戴口罩，则他们必
须携带： 
• 由注册健康从业者（例如医生）或注册 NDIS 提供者签署的医疗证

明或信函，或 
• 法定声明。 

 
3. 访客不得进入院舍，如果他们 

• 有新冠病毒症状; 
• 与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有密切或偶然接触，除非他们已完成自我隔离和

测试要求。密切接触者在接触新冠病毒阳性者后至少 14 天内不应进入高
风险环境。 

• 正在等待新冠病毒测试结果。 
• 在过去 14 天内去过海外，除非他们： 

• 在抵达新南威尔士州后 7 天或更晚的时间里接种了完整的疫苗并且 
PCR 检测结果为阴性。 

 
4. 新冠病毒爆发的定义和预期 

• 从 2021 年 12 月 20 日起，新冠病毒爆发被定义为通过 PCR 测试被诊断
为新冠病毒的院友，或在 72 小时内通过 PCR 测试被诊断为新冠病毒的
两名或更多员工/访客在感染期间工作/访问。 

• 新冠病毒接触被定义为一名新冠病毒阳性工作人员或在其感染期间就诊
的疗养院的访客。 

• 如果我们的疗养院发生新冠病毒爆发或接触，机构管理层将进行风险评
估，并针对接触风险从高到低的每一组人群采取相应的行动。公共卫生
部门届时将提供额外的建议和指导。 

• 我们将直接联系受影响的院友和亲属，同时将适时通知其他利益相关
者。 

• 我们将实施隔离和个人防护设备(PPE) 协议和措施。 
• 我们将要求所有院友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在此期间，我们会将餐食、饮

料、药品和治疗服务带到他们的房间，直到接触风险得到控制。 
• 将通过英联邦新冠病毒支持计划使用额外的应急劳动力机构工作人员来

照顾院友。虽然我们努力要求会说中文的员工，但事实证明，这很困
难，尽管所有激增的员工都是经过培训的护理人员。 

• 将定期进行新冠病毒测试，直到控制爆发风险并公共卫生部门宣布爆发
结束。 

https://www.nsw.gov.au/covid-19/stay-safe/rules/face-mask-rules
https://www.health.nsw.gov.au/Infectious/covid-19/Page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aspx#1-4
https://www.health.nsw.gov.au/Infectious/covid-19/Documents/translated/casual-contacts-schinese.pdf
https://www.health.nsw.gov.au/Infectious/covid-19/Documents/Translated/close-contacts-schinese.pdf


 
 

4 | P a g e  
 

 
5. 新冠疫苗加强剂量 
至少 5 个月前接受第二剂注射的 18 岁及以上的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免费加强剂。当
政府的免疫团队来提供新冠疫苗加强剂量时，您的院长/副院长将通知院友及其负
责护理的亲属。在给予剂量之前将获得您的同意。 
 
我们强烈敦促我们院友的亲属考虑服用新冠疫苗加强剂量。请查看您的疫苗接种
证书上的日期，以确认您何时接种了第二剂疫苗。可以通过新冠病毒疫苗诊所查
找器预订加强疫苗接种。 
 
「公共卫生指令」或其他新冠病毒资讯更新 
「公共卫生指令」最近曾数次更新。可继续取得更多「公共卫生指令」资讯。 
 
沟通 
衷心感谢各位体谅院方必须尽快因应新冠病毒情况采取相应行动。院舍会在赶急
情况下，除电邮外亦会使用其他途径（例如直接致电或电话信息）与你联络。若
有任何查询，请联络院舍院长。 
 
祝您圣诞平安，新年快乐！ 
今年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刻，因为整个社会都感受到了大流
行的持续影响，但没有像医疗保健，尤其是老年护理那样强烈。 
 
2021 年即将结束，澳华疗养院基金董事会和管理层感谢您在过去 12 个月中的理
解和支持。 
 
我们祝您圣诞平安，新年快乐。 
 
蔡叶德君 
护理服务总经理 

 

https://www.nsw.gov.au/covid-19/vaccination/get-vaccinated/boosters
https://www.health.gov.au/resources/apps-and-tools/covid-19-vaccine-clinic-finder
https://www.health.gov.au/resources/apps-and-tools/covid-19-vaccine-clinic-finder
https://www.health.nsw.gov.au/Infectious/covid-19/Pages/aged-care.aspx
https://www.health.nsw.gov.au/Infectious/covid-19/Pages/public-health-orders.aspx

